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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遗失失启事启事
声明作废
吴江市新和平物业有限

公司工会委员会遗失开户许

可 证 ， 核 准 号 ：

J3054008087701。

俞 永 强 （ 身 份 证 号 ：

320525199711090517） 遗 失

收据一张，号码：0026569。

母亲桑凤仙 （身份证

号 ： 320525199207285024）、

父亲周旭超 （身份证号 ：

320525198906021015） 遗 失

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，编

号：M320956310。

吴江旭峰研磨材料有限

公司遗失财务章 （编号 ：

3205840000125）一枚。

吴江市盛泽镇南麻金色

港湾洗浴场遗失公章一枚。

社会保险基金先行
支付追偿决定书

( 吴) 社 审 追 决 字 第

2023004 号

吴江九江源纺织整理有限

公司：

你单位职工高成品 (身份

号码: 520221197107010476)

于2016 年 11 月 02 日经苏州

市吴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认定为工伤。你单位未按照

《工伤保险条例》支付工伤待

遇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

会保险法》第四十一条规定，

我中心已于2023 年 05 月30

日从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工

伤职工 高成品 工伤保险待遇

伍万参仟肆佰参拾陆元 (大

写)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

会保险法》第四十一条、《社

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

法》(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

令第 15 号 )第十三条规定，

现责令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10 日内，依法偿还工

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款项伍万

参仟肆佰叁拾陆元( 大写 )。

逾期不偿还的，我中心将依法

追偿，届时因追偿所发生的合

理费用及逾期偿还的利息损失

等也由你单位承担。

如对本决定书不服的，可

在收到之日起 60 日内向当地

人大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

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联 系 电 话: 0512-

63950255

联系人:刘灏

单位地址: 苏州市吴江区

开平路 300号

苏州市吴江区社会保险基

金管理中心

2023年9月12日

社会保险基金先行
支付追偿通知书

( 吴) 社 审 追 通 字 第

2023002 号

李腾：

由于你与沈晨华(身份号

码: 320525197504270559)

侵权损害赔偿事宜中未依法支

付其相关医疗费用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规

定，我中心已于 2023 年 05

月 16 日从医疗保险基金工伤

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医疗费用

叁万壹任柒佰捌拾捌元柒角肆

分(大写 )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

会保险法》第三十条、第四十

二条和《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

付暂行办法》( 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部令第 15号) 第十二

条规定，现要求你自收到本通

知书之日起 10日内，依法偿

还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

先行支付款项叁万壹任柒佰捌

拾捌元柒角肆分(大写 )。逾

期不偿还的，我中心将依法追

偿，届时因追偿所发生的合理

费用及逾期偿还的利息损失等

也由你承担。

联系人:刘灏

联 系 电 话: 0512-

63950255

单位地址: 苏州市吴江区

开平路 300.号

苏州市吴江区社会保险基

金管理中心

2023年9月12日


